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bookmark: _Toc11211]一、前言
为了规范本机构各项运营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紧急重大事项管理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确保主管领导及时准确地掌握并妥善处置紧急重大事项，避免工作失误，特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使人人明确责任，保证组织安全、规范、和谐、健康地开展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1372]二、向有关行政机关履行报告手续
（一）本单位须向有关行政机关履行报告的重大事项是指：变更章程；变更名称、地址；以及对本单位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要活动事项等。
（二）上述事项应事先报告，由法人或理事会研究，经主要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及时报请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方可施行。
（三）本机构的战略规划（根据需要和要求而定是否报告）、年度工作计划（根据需要和要求而定是否报告）、年度报告（总结）要及时报业务主管中心和登记管理机关；日常性管理事务由综合行政部按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实施，并将完成情况向机构负责人或理事会报告。
（四）在本机构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刑事案件以及其他重大问题，按章程规定由机构负责人或理事会研究决定，并向业务主管中心和相关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17034]三、向机构履行相关工作报告手续
（一）本单位职工须向机构主要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履行日常报告的事项主要有：每周工作日的工作内容和完成工作情况报告（通过企业微信APP进行每周工作情况总结和下周周计划工作内容进行汇报，未有在限定时间内汇报视为当周未有完成提交，未有在限定时间内提交则在其当月岗位职责考评中予以对应扣分-与职责考评挂钩），每月和每季度将对是否按规定和要求提交进行考评：考评当月内超过或达到2次或考评季度内超过或达到4次未有按时按规提交属于工作懈怠和不履行岗位职责，将被视为不能胜任岗位或岗位职责进行劝退处理。原则上未有按时按规提交情况下，第一次提醒、第二次劝诫、第三次警告、第四次记过、第五次记大过和做劝退处理（经机构负责人协调沟通同意免于处罚的除外）。
（二）本单位职工须向主管部门或相关政府部门，以及机构主要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履行重大事项报告的主要有：突发性事件、事故、舆情情况（书面报告，填写“突发事件报告表”）；重大舆论事件或不良重大投诉（书面报告，当事人及处理部门填写“突发事件报告表”）；职工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情况（书面报告，当事人或相关部门填写“突发事件报告表”）；党员领导干部婚丧宴请事项（书面报告－填写“重大事项报告表”）；职工长期考勤表现较差或工作表现较差情况（书面报告－根据要求自己撰写个人检查报告格式不限）；其他需要汇报的重大事项等按照机构相关报告要求进行。
职工长期考勤表现较差或工作表现较差情况，机构有权要求其撰写个人检查报告进行日常工作或考勤反思，对不按要求提交检查报告或当月考勤和工作态度没有改进的工作人员给予相应处罚；分别每次给予警告处理，多次可累加处罚。
机构要求相关部门或当事人提交“突发事件报告表”或“重大事项报告表”的但未有及时按规定时间提交的均按照累计处罚进行，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记过、第三次记大过，以及后续累计记大过处理。
（三）本单位职工须向机构上级领导或直属领导，履行事项报告的主要有：上级领导交办的重要事项及完成情况（口头报告）；理事会交办的重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口头报告）；下级请示、汇报的重要事项（口头报告，需要提供文件资料的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文件资料）；临时工作安排及完成情况（口头报告）等，应当提供相关资料的当事人应当积极配合提交。凡是当月指定交办重要事项未有跟进执行或反馈完成情况或回音的一律每次进行劝诫或警告一次处罚记录（交办前提醒是重要事项交办，便于相关人员及时注意反馈。对于第一次劝诫仍然不予配合或态度消极的人员第二次起每次提醒一次就实行警告一次处罚记录）。
（四）上述重大事项应根据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在事前、事中或事后由当事人及时准确地做相关报告，由机构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及时进行公正评估判断并作出批示，最终事项决定权归机构主任、执行理事、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理事代表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8272]四、重大事项汇报程序和要求
（一）全体员工要执行重大事项工作汇报回音管理办法，做到事前有请示，事后有汇报，保证领导对工作进展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二）实行逐级汇报管理办法。请示汇报要坚持分级负责，逐级汇报的原则，凡属职权范围的工作，要各负其责，认真落实，凡重大事项本级无权决定的，要逐级汇报，不得超越权限。
（四）凡需要汇报重大事项由汇报部门或个人用书面或其他形式汇报，能事前汇报的事宜要事前汇报，事前无法汇报的，事后应及时汇报。
（五）重大突发事件或事故应紧急汇报，无论什么时间，必须在第一时间（半小时内）汇报主管领导，一般事故要及时（4小时内）汇报；可先用电话口头汇报，然后再补报文字汇报，来不及报送详细情况的，可先进行初报，然后根据事态进展和处理情况，随时进行续报。
（六）凡领导交办的事情，都必须坚决执行，认真落实，不打折扣，确实遇到困难应积极思考解决办法，无法解决的及时汇报领导商议处理办法，不能有抵触和消极对待行为。
（七）汇报事项由受理人审批或请示有关领导后审批。急事及时批复，其他事项三天内批复。特殊情况或需要上报事项由机构负责人研究确定，相关汇报要求按照本制度执行。 
（八）涉及向有关行政机关履行报告手续的重大事项，统一由机构行政负责人及时汇总信息和资料，经机构负责人审核无异议再指定专人按照相关规定程序汇报。
五、重大事项汇报纪律与监视 
（一）在机构内部的下级对上级负责人汇报重要事项，属本身职责范围的要及时答复或处理，本身难以决断的要及时上报，因本身答复不及时或处理不当或应上报而没上报的，造成后果必须追究当事人责任。
（二）汇报对象必须及时按要求照实汇报，并严格按批复意见办理，办结后将办理情况向受理人写出书面报告（根据安排）或口头总结报告。未按要求汇报或未按批复意见办理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
（三）本制度涉及的重大事项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逐级报告，凡有漏报、错报、故意隐瞒不报或报告不及时造成重大影响的，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对一些影响机构全局的突发事件，本部门或当事人无论什么原因，没有及时上报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当事人和部门的责任。  
  （五）重大事项汇报情况，由机构行政主任或综合行政部负责督办。并按有关要求，该上报的要及时上报，定期检查执行情况。
（六）凡是本机构工作人员未按照本《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不遵守相关工作报告手续的，均按照本制度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bookmark: _GoBack]（七）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综合行政部和理事会负责解释。
